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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药”变“毒药”，
两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2023年10月，周女士在网络平台

上看到一款减肥产品的宣传广告，被

“无需运动节食，十天瘦十斤，明星都在

吃”“韩国处方药，安全不反弹”的宣传

语打动，添加了卖家刘某的微信，花

980元买了一个周期的量。

很快，周女士收到了很多五颜六色、

大小不一的药片和胶囊，它们被分装在

一个个透明的包装袋里，包装袋上没有

生产厂家、生产地址、成分介绍，甚至没

有使用说明。周女士服用后确实达到了

瘦身效果，但头晕、烦躁、失眠等不良反

应接踵而至，身体和精神状态一落千丈，

最终她在家人的劝说下报了警。

公安机关从周女士提供的减肥产

品中检测出麻黄碱、甲基麻黄碱、分特

拉明、咖啡因、氢氯噻嗪、氟西汀等成

分。拿到检测报告的周女士心有余悸，

“怪不得我白天没精神，夜里又成宿睡

不着，体重轻了，心态却崩了，原来吃的

竟是‘毒药’！”

公安机关依法立案并迅速开展侦

查，卖家刘某及其上家马某相继落网。

二人到案后供述，该款减肥产品采用微

商代理的方式推广，马某以350元的价

格从上家购进，再以480元的价格卖给

刘某，他俩都是代理，不囤货，只需向上

家提供客户的订单信息，由上家直接邮

寄发货。

根据马某的转账记录及上家发货

信息，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将成某抓获，

并在其租赁的仓库内查扣到大量涉案

减肥产品。

据成某交代，其表妹南某（另案处

理）长期生活在韩国，南某通过不法渠

道将涉案减肥产品带入国内后囤放在

成某处，成某不负责销售，每次交易都

是南某把客户的购买信息转发给成某，

由成某快递发货。发一单货，南某支付

10元好处费，成某共计获利2万余元。

分层销售，
多名下级代理被查获

2023年12月，公安机关商请检察

机关依法介入该案。检察官发现，部分

买家一次性购买的减肥产品数量较多，

明显超出自用量。结合已到案人员供

述的“代理”销售模式，检察官据此推断

买家中可能存在下级代理，遂引导公安

机关侦查人员从调取上下游之间物流

信息和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查询

涉案人员的银行账户、微信账户及支付

宝账户交易明细等方面不断强化侦查

力度，确保实现全链条打击犯罪。

2024年1月至6月，公安机关陆续

抓获了石某、徐某等多名下级代理，全

面查明了犯罪事实。

2022年以来，南某等人购进境外

无生产许可和批号等相关手续的减肥

产品后，一方面在国内寻找像成某这样

的“库管”人员，让其负责在国内接收、

仓储、代发减肥产品，另一方面通过网

络平台引流推广，不断发展下级代理进

行加价销售。以一个疗程计算，一级代

理的进价在300余元，通过多级代理层

层加价后，该减肥产品到消费者手上的

价格最高达2000余元。因该销售模式

具有非接触式、无需囤货、暴利收益等

特点，不少微商将其视作“致富新路”，

纷纷加入代理队伍，销售网遍布全国多

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1万余元。

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12名被告人被判处刑罚

2024年6月，公安机关以马某、成

某等12人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移送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经审查发

现，该案系通过网络针对不特定人实施

的销售型犯罪，被害人分散各地，因客

观条件限制难以逐一收集相关言词证

据，销售者多采取不定时删除消息记录

等方式逃避侦查，故仅以查实的销售事

实来认定犯罪数额会导致放纵犯罪的

后果。

为了进一步查实犯罪事实，办案检

察官认真梳理上下游犯罪嫌疑人之间

聊天记录、进销货凭证、银行及互联网

收付款记录等电子证据、书证，结合涉

案人员的供述，明确了以上下游之间转

账记录作为销售数额的总体认定思

路。同时，在慎重审查犯罪嫌疑人及辩

护人所提辩解、辩护意见的基础上，综

合全案证据，对犯罪数额作出认定。其

中，马某的犯罪数额从数千元追加至

10万余元。

2024年8月，栖霞区检察院以涉

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涉案犯罪嫌

疑人提起公诉。因涉案人员较多，且参

与时间、销售金额、犯罪情节等各不相

同，检察机关对其中参与时间较短、代

理层级较低、涉案金额较小、积极退赃

退赔且自愿认罪认罚的9名犯罪嫌疑

人依法提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确保

罪责刑相适应。

今年1月，法院经审理对12名被

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至

七个月，其中对石某、徐某等9人适用

缓刑，各并处罚金，同时禁止被告人在

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

关活动。

《华商报》

一员工在工作地点摔跤骨折，当地人社局认定是工

伤，而公司不服，认为该员工是因为喂狗才摔伤的，这

并不是公司给其安排的工作，不算工伤。

法院会怎么判？

到底是不是工伤

2022年4月4日6时40分左右，王某在石家庄市

某小区三区二期工地摔倒致伤。2023年7月14日，王

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当地人社局认定王某所受伤害为

工伤。

另查明，王某与劳务公司于2022年2月19日签订

了《劳动合同书》，约定自2022年2月19日始至项目

承包内工作任务完成即行中止，工作地点为某小区三区

项目部，岗位为工地信号员。

针对王某受伤后赔偿事宜，某劳务公司（甲方）与

王某（乙方）于2023年3月24日签订《协议书》，对

赔偿费用进行了协商。该协议书载明：“王某因踩到混

凝土泥浆，不慎滑倒。起身后右手疼痛难忍，项目部安

全员立即送到附近医院医治。医院诊断为右桡骨远端骨

折。”

但公司有相关证人表示，王某是在喂狗的过程中摔

伤的，并非因为工作原因。因此公司认为，王某不是工

伤。

公司不服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遂将当地

人社局诉至法院。

法院：工伤认定准确

庭审过程中，劳务公司申请证人高某出庭作证称，

“王某是在喂狗的过程中摔伤的”“我给王某霞打电话录

的音，我问她到底怎么回事，是王某霞让王某去喂狗，

然后我问她是不是事实，她说这绝对是事实”。

对此，人社局不予认可，称王某霞并未出庭作证，

录音的形成时间、具体通话人身份无法核实。

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人社局提交的证人证言、工伤

认定调查笔录、诊断证明、王某受伤照片等可知，事发

当天，王某打卡后进入劳务公司承包的某小区三区二期

工地，在前往吊料过程中摔伤，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场

所、因工作原因受伤，且事发后公司针对工伤赔偿事宜

与王某协商并签订协议书，也证明公司对王某因工受伤

事实的认可。现公司主张王某是在工地喂狗时摔伤，并

申请高某出庭作证，但证人高某的主张依据是与王某霞

的通话录音，而王某霞并未出庭作证，公司对其主张也

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佐证。

因此，人社局结合上述证据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

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适当，程序合法，该

院予以维持。判决驳回某劳务公司的诉讼请求。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公司辩解王某系因在工

地喂狗时受伤，公司并未安排其此项工作，应由王某自

行承担责任。但狗是公司喂养看护工地的，并非王某私

自喂养的。即使王某如公司辩解的是在喂狗时滑倒受

伤，那也是为了单位利益，仍属于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

故伤害。且公司提供的证言，系其员工所出，并未提供

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单一证言，法院不予采信。

故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一审

判决正确，亦无不当。

综上，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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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上班摔骨折
被认定工伤引发争议

公司：喂狗摔的，不算
法院：狗是公司的，算

《检察日报》雒呈瑞 毛若忛

几粒简陋分装的彩色片剂，服用后出现头晕、心悸、狂躁、失眠等

症状，却仍被不少人奉为进口“减肥神药”，愿意“重金求购”。可怕的

是，这种舶来“神药”里竟含有大量有毒物质。

今年1月，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判处12名参与销售“神药”的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四

个月至七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其中一名被告人提出

上诉。近日，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